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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云南省梁河县丙赛地热水位于梁河县河西乡丙赛村北西部，为“梁河县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出让采矿权项目。
梁河县自然资源局于2023年08月委托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德宏分公司编制完成了《云南省梁河县丙赛地热水资源勘查评价报告》并取得评审意见书（云德国源矿评储字[2023]004号）；于2024年04月委托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德宏分公司完成了《云南省梁河县丙赛地热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并取得评审意见表（云华亿昆矿开审[2024]04号）。
2024年9月19日梁河伴山特色小镇置业有限公司竞得该采矿权，并与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
为办理采矿证，保护地质环境以及土地资源，指导矿山对评估区进行地质环境治理、对损毁区进行土地复垦，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3〕32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矿业权人于2024年11月进行《云南省梁河县丙赛地热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编制工作。

二、编制目的

1、在调查了解、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基础上，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预测矿业活动可能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恢复方案及综合治理措施，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同时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2、矿山在建设及生产过程中将造成土地损毁，方案主要针对矿山在建设及生产过程中土地损毁的特点，提出各种预防措施和整治措施，减少矿山建设及生产造成的土地损毁，并及时将矿山建设及生产过程中损毁的土地恢复到可利用状态；
3、为土地复垦工程实施、土地复垦管理、监督检查、验收以及土地复垦费用的缴存提供依据，确保土地复垦落到实处。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梁河伴山特色小镇置业有限公司云南省梁河县丙赛地热水

	
	矿山企业名称
	梁河伴山特色小镇置业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余平高
	联系电话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生产项目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0.0792km2，开采标高：1089.00m-987.00m

	
	资源储量
	23.30万m3/年
	生产能力
	23.25万m3/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评估区面积
	25.1239hm2（以矿区范围为中心，外扩80m）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图幅号
	G47H151075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服务年限30年，但采矿权出让年限为10年，本方案编制年限为10年（2025年01月-2034年12月）
	方案适用年限
	5年（2025年01月-2029年12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梁河伴山特色小镇置业有限公司


（续）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二级 □三级

	
	
	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分析与预测
	地质灾害现状分析与预测
	（1）现状评估
矿区内现有4个自流泉眼，历史悠久。2020年以前，温泉主要用于洗浴，建有简易温泉泡池，付费或免费提供村民洗浴，没有规模性利用。现场调查时未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矿区无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现场调查时未见明显沉降变形及建筑物墙体开裂现象。现状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危险性小。
（2）预测评估
该地热矿山为出让矿山，自流热泉开采。现有自流热泉、取水泵、配套管网、泵房、供配电、高位水池等设施建设完备，待建成后便可投入使用。开采方式为“泉源型”，井口采用混凝土浇筑，并张贴危险标识，建立围栏。地热水井揭露的地层岩性分析，矿区上部为第四系砾石、砂夹粘土，第三系（N）花岗质砂砾岩，砾石呈棱角状，下伏地层为：上石炭统勐洪群（Cmh）含砾粉砂质泥岩，含砾泥质粉砂岩，含砾板岩，含砾粉砂质，斑点状板岩，夹白色厚层块状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元古界高黎贡山群主要隐伏于上石炭统勐洪群之下，岩性主要为混合岩化的片麻岩类，黑云斜长角闪岩及混合岩化黑云-变粒岩互层向夹角闪黑云混合岩，井孔稳固性较好。经类比，预测未来运营引发和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危险性小。

	
	
	含水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一、现状分析
（1）热储层与盖层。
丙塞项目区的热储地层主要是元古界高黎贡山群变质岩系及少量中、下石炭统勐洪群下部的浅变质含砾石英杂砂岩、含砾泥质粉砂岩及长石石英砂岩、板岩。丙赛地热热储盖层的组成地层主要为中、下更新统及新近系南林组、芒棒组，其中中更新统（Q2al）及中新统南林组（N1n）为主要盖层，下更新统及上新统芒棒组（N2m）则为零星产出。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该矿山为自流热泉开采，开采方式为“泉源型”，现状未对热储层与盖层造成破坏。
（2）地下水水位变化
该矿山为新建矿山，2020年以前，温泉主要用于洗浴，建有简易温泉泡池，付费或免费提供村民洗浴，没有规模性利用。利用的为自流泉点4个，自流泉出露集中，总体呈北东向线性分布，南北最远两个泉点（温泉1至温泉3）相距85m。根据现状调查，各泉点为自流热泉，现状条件下地下水水位无变化。

（3）地下水水质分析
据水质分析报告可知， 项目区的热水样的水化学类型为HCO3-Na型，地下热水的矿化度都不高，属于淡水。项目区的地下热水不仅温度较高，而且水中富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其中的氟、偏硼酸和偏硅酸的含量较高，对比理疗矿用水中氟、偏硼酸和偏硅酸的含量要求，项目区内地下热水比较适用于作为理疗矿水和温泉来进行开发。
项目区的裂隙带状热储层所在的岩性地区为变质岩和花岗岩地区，水岩作用过程中，地下热水溶解了大量的含氟矿物，因而水样中的氟离子含量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地下水，因此按渔业用水和农业用水标准评价，不能满足要求。
项目区热水的腐蚀性和结垢性的评价结果表明，项目区内水样总体呈无腐蚀性和非腐蚀性。锅垢量的计算结果表明项目区地下热水整体上为锅垢很少的地热流体。在各类型地热资源中，地热流体的腐蚀性跟水样所处的地层岩性有关，如在腐蚀性相对较强的热储层中，其腐蚀性来源于溶解碳酸盐岩中的HCO3-和Ca、Fe、Mg等离子形成的相关胶体和化合物，其水力的冲刷性也是原因之一。从项目区内结垢性评价可以发现，水样的结垢性主要来源于水中的钙离子和铁离子，当这两种组分中某一种异常时，锅垢总量的计算就会远高于其他水样。水样中Ca2+和二氧化硅的结垢主要形成不溶性碳酸盐而沉积或因过饱和而形成不溶解的胶体硅或硅胶沉淀。

（4）对附近泉、井影响分析 
根据调查，该地热周边无其他泉、井。
二、预测分析
该矿山为新建矿山，未来开采继续沿用现有开采方式 “泉源型”。类比，现状开采情况，预测后期矿山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轻。

	
	
	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1）现状评估
矿区的4个泉眼，均位于山庄内部，矿区用地类型主要为城镇住宅用地。4个泉眼占地区仅约6.0m2，矿区地热水开采采用泉源型开采，对地形地貌的影响和破坏轻微。未来以二次运营为主，不会对地形地貌景观造成影响。
（2）预测评估
该项目为已建，自流热泉，用于洗浴用水，现状建设项目配套设施完善，周边暂无其它新建或改扩建项目，矿区工程建设未涉及地质遗迹，预测未来矿区地热水开采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较轻，对土地资源和人文旅游景观等影响和破坏小。

	
	
	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1）现状分析
矿区水井周围地面进行了水泥硬化处理，杜绝了人为因素的污染问题和雨季可能对水源造成的污染。地热水泉源型开采，开采流程为地热水从自流泉汇入集水池，通过抽水泵经输水管道抽到高位水池，在高位水池经过滤反应装置处理后进入用水供水系统。温泉小镇的浴池、桑拿和客房使用后，污水通过项目建成的中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后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生活杂用水景观水质》（GB/T18920-2002）中标准限值要求后，38.46%（206.05m3/d）中水回用于项目区内绿化、道路浇洒、地下车库冲洗和冲厕，剩余部分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NH3-N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下水质标准》（GB/T31962-2015）A等级标准后排入丙赛小河。现状矿区开采建设对水土环境影响较小。
（2）预测评估
按照现有处理工艺，在做好污染防护措施的前提下，预测矿区水土环境受到污染的可能性小。未来地热井开采，由于地热水井水温不高，余热造成热害、热污染的可能性小。

	
	
	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评估
	（1）现状分析
矿山拥有4个泉眼，历史悠久，未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矿区无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现场调查时未见明显沉降变形及建筑物墙体开裂现象。矿山开采对村庄及重要设施形成影响小。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属于城镇住宅用地，属独立用地项目，未对交通主干道路、输水管道等基础设施、居民住宅、周边村庄及其他建(构)筑物造成影响。现状矿山开采地热水对城市规划及重要设施影响轻微。
（2）预测评估
矿山后续开采对附近城市规划及重要设施影响亦轻微。

	
	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综合评估
	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为重要区，矿山规模为大型，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确定评估精度为二级。评估范围确定为矿区范围外扩80m，确定评估面积25.1239hm2。矿山建设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综合评估为较轻。

	矿区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一、地热流体利用基本工艺流程

本地热为自流热泉，开采方式为“泉源型”。开采流程为地热水从自流泉汇入集水池，通过抽水泵（地下）经输水管道抽到高位水池，在高位水池经过滤反应装置处理后进入用水供水系统。然后通过变频供水泵组供水，一部分进入酒店供水系统，一部分进入温泉泡池供水。梁河伴山特色小镇的浴池、桑拿和客房使用后，污水通过项目建成的中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后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生活杂用水景观水质》（GB/T18920-2002）中标准限值要求后，38.46%（206.05m3/d）中水回用于项目区内绿化、道路浇洒、地下车库冲洗和冲厕，剩余部分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NH3-N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下水质标准》（GB/T31962-2015）A等级标准后排入丙赛小河。
项目主要包括4个泉眼、泵站、输水管道、高位水池、梁河伴山特色小镇（酒店、温泉泡池）、污水处理系统、排污管线等。
二、占用土地
根据套合该项目土地证，4个泉眼、大部分输水管道、梁河伴山特色小镇（酒店、温泉泡池）、污水处理系统、排污管线等设施均位于土地证范围内，属于永久用地。土地证范围内输水管道、排污管线等均属地埋式，上部为道路及绿化设施；永久占用土地面积7.9200hm2，现状地类主要为城镇住宅用地。这些区域除均为已建成利用，后续继续利用，重复占用。矿山闭坑后除泉眼口区域不再留续使用外，其他区域均为留续使用。具体如下：
表4-1 永久用地项目组成情况表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m2
基本情况
备注
泉眼
温泉1
1.0
自流式泉眼，井口已进行砌筑。

已建利用，除泉眼口区域不再留续使用外，其他区域均为留续使用
温泉2
1.4
温泉2-1

2.0
温泉3
0.8
输水管道
156
长约312m，地埋，沟宽约0.5m，埋深0.6m。现状地表主要为绿化、道路及建筑等。
泵站
9
位于矿区中部，地埋式，现状地表主要为绿化设施
污水处理系统
15
位于项目区东南部，地埋式，现状地表主要为绿化设施
排污管线
200
长约400m，地埋，沟宽约0.5m，埋深0.6m。现状地表主要为绿化、道路及建筑等。
梁河伴山特色小镇
78814.8
主要包括酒店、温泉泡池、绿化、道路等其他设施
合计
79200

三、土地损毁
1、土地损毁时序
损毁时序：该项目已建利用多年，损毁土地的时期主要分为已损毁期、矿山开采期两个时段。
损毁单元：东北侧输水管道（长约156m，地埋，沟宽约0.5m，损毁土地面积约78m2，现地表已恢复为乔木林地，未完全达到乔木林地标准，未经过自然资源部门验收）、高位水池(设有一期泡池高位水池及二期泡池高位水池，总占地面积约200m2）。东北侧输水管道、高位水池属于已损毁土地，损毁方式为压占。
2、土地损毁环节
已损毁：根据现场调查情况，东北侧输水管道（长约156m，地埋，沟宽约0.5m，损毁土地面积约78m2，现地表已恢复为乔木林地，未完全达到乔木林地标准，未经过自然资源部门验收）、高位水池(设有一期泡池高位水池及二期泡池高位水池，总占地面积约200m2，现已经建成利用多年）。东北侧输水管道、高位水池属于已损毁土地，损毁方式为压占。
矿山开采期：继续利用已建成的井口、输水管线、高位水池等提供热水。东北侧输水管道、高位水池为在已损毁基础上重复损毁，损毁方式为压占。地下开采引发和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危险性小。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针对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发生在矿山开采建设之前的客观实际，土地损毁是通过损毁土地的特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颁布的《土地复垦规定》的要求，把土地损毁程度预测等级数确定为3级标准，分别定为：
一级：轻度损毁，土地损毁轻微，基本不影响土地功能；

二级：中度损毁，土地损毁比较严重，影响土地功能；

三级：重度损毁，土地严重损毁，丧失原有功能。

挖损土地损毁程度、压占土地损毁程度评定指标分别见表5-1。

表5-1  压占损毁土地程度评价因素及等级标准表

评价因数
评价因子
评价等级
轻度损毁
中度损毁
重度损毁
压占
压占面积
＜1hm2
1～10hm2
﹥10hm2
边坡坡度
＜20°
20～30°
﹥30°
压占物砾石含量
＜10%
10%～30%
﹥30%
压占物厚度
＜20cm
20～50cm
﹥50cm
注：其中一条满足即对应至该等级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东北侧输水管道（长约156m，地埋，沟宽约0.5m，损毁土地面积约78m2，现地表已恢复为乔木林地，未完全达到乔木林地标准，未经过自然资源部门验收）、高位水池(设有一期泡池高位水池及二期泡池高位水池，总占地面积约200m2）。东北侧输水管道、高位水池属于已损毁土地，建设时损毁土地以挖损为主，现已建成利用损毁方式主要为压占，损毁程度为轻度。损毁土地类型主要为乔木林地。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继续利用已建成的井口、输水管线、高位水池等提供热水。东北侧输水管道、高位水池为在已损毁基础上重复损毁，损毁方式为压占。地下开采引发和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危险性小。拟损毁土地面积只计一次。


（续）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03林地
	0301乔木林地
	0.0278
	0.0278
	
	

	
	07住宅用地
	0701城镇住宅用地
	7.9200
	-
	-
	7.9200

	
	合计
	7.9478
	0.0278
	-
	7.9200

	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及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
	-
	-

	
	
	压占
	0.0283
	0.0283（东北侧输水管道、高位水池及井口占地）
	-

	
	
	塌陷
	-
	-
	-

	
	
	小计
	-
	0.0283
	-

	
	合计
	0.0283
	0.0283
	-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林地
	乔木林地
	
	0.0278（东北侧输水管道、高位水池占地）

	
	特殊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
	0.0005（井口占地）

	
	合计
	-
	0.0283

	
	占用
	-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0.0283
	100%


（续）

	年限
	治理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生产期第1年
	一般防治区区
	整个矿区及其影响区域
	对井口、矿区周边布置地面沉降监测点。
	地质灾害监测点
	点
	10

	
	
	
	
	流量、水温、水质，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
	点
	5

	
	
	
	
	警示牌
	个
	4

	生产期第2年
	
	
	
	地质灾害监测点
	点
	10

	
	
	
	
	流量、水温、水质，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
	点
	5

	生产期第3年
	
	
	
	地质灾害监测点
	点
	10

	
	
	
	
	流量、水温、水质，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
	点
	5

	生产期第4年
	
	
	
	地质灾害监测点
	点
	10

	
	
	
	
	流量、水温、水质，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
	点
	5

	生产期第5年
	
	
	
	地质灾害监测点
	点
	10

	
	
	
	
	流量、水温、水质，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
	点
	5

	生产期第6年～第10年
	
	
	
	地质灾害监测点
	点
	10

	
	
	
	
	流量、水温、水质，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
	点
	5

	
	
	
	
	流量、水温、水质，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
	点
	5

	闭坑第1年
	
	
	
	地质灾害监测点
	
	10

	
	
	井口
	井口封堵
	混凝土封堵
	m3
	2.4

	闭坑第2年
	
	整个矿区及其影响区域
	对井口、矿区周边布置地面沉降监测点。
	地质灾害监测点
	
	10

	闭坑第3年
	
	
	
	地质灾害监测点
	
	10

	投资估算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估算总投资6.827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费0.31万元，临时措施费0.006万元，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费2.35万元 ，独立费用4.03万元，基本预备费0.13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作部署
	一、方案编制年限、适用年限
根据该矿山于2024年07月完成的《云南省梁河县丙赛地热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该矿山建议的近期设计服务年限为5年（2025年01月-2029年12月）。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为设计服务年限为10年及监测与管护期3年组成，共13年（2025年01月-203年12月）；本方案适用年限为5年（2025年01月-2029年12月）。
在方案适用年限内，如采矿权人申请变更矿区范围、矿种、生产规模、开采方式等，或弃渣场等重要设施位置和生产规划、生产工艺流程发生变化，也应重新编制或修编本方案，并送交有关部门审查。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部署
本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部署分为三个阶段，近期（5年，生产期第1年－第5年），中期（5年，生产期第6年－第10年），远期（3年，闭坑第1年～第3年）。
第一阶段，近期（5年，生产期第1年－第5年）
本阶段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主要以监测为主，监测地下水开采后对地面造成地面塌陷、地裂缝以及地下水漏失等情况。
第二阶段，中期（5年，生产期第6年－第10年）
本阶段为正常开采阶段，继续监测地下水开采后对地面造成地面塌陷、地裂缝以及地下水漏失等情况。
第三阶段，远期（3年，闭坑第1年～第3年）
本阶段为闭坑阶段，继续监测地下水开采后对地面造成地面塌陷、地裂缝以及地下水漏失等情况。对井口进行封堵。
三、近期年度实施计划
生产期第1年：主要以监测为主，监测地下水开采后对地面造成地面塌陷、地裂缝以及地下水漏失等情况。设置警示牌4个，地质灾害监测点10个，流量、水温、水质监测点1个，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1个。
生产期第2年：主要以监测为主，监测地下水开采后对地面造成地面塌陷、地裂缝以及地下水漏失等情况。设置地质灾害监测点10个，流量、水温、水质监测点1个，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1个。
生产期第3年：主要以监测为主，监测地下水开采后对地面造成地面塌陷、地裂缝以及地下水漏失等情况。设置地质灾害监测点10个，流量、水温、水质监测点1个，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1个。
生产期第4年：主要以监测为主，监测地下水开采后对地面造成地面塌陷、地裂缝以及地下水漏失等情况。设置地质灾害监测点10个，流量、水温、水质监测点1个，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1个。
生产期第5年：主要以监测为主，监测地下水开采后对地面造成地面塌陷、地裂缝以及地下水漏失等情况。设置地质灾害监测点10个，流量、水温、水质监测点1个，地热尾水水质监测点1个。
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基金预存计划

表6-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基金预存计划表
分期
存储时间
存储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第1期
公示结束一个月内
0.760
11.10%
第2期
2026年1月31日前
0.760
11.10%
第3期
2027年1月31日前
0.760
11.10%
第4期
2028年1月31日前
0.760
11.10%
第5期
2029年1月31日前
0.760
11.10%
第6期
2030年1月31日前
0.760
11.10%
第7期
2031年1月31日前
0.750
11.10%
第8期
2032年1月31日前
0.750
11.10%
第9期
2033年1月31日前
0.767
11.17%
合计
6.827



（续）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和费用预存
	工作计划
	根据该矿山于2024年07月完成的《云南省梁河县丙赛地热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该矿山建议的近期设计服务年限为10年（2025年01月-2034年12月）。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为设计服务年限为10年及监测与管护期3年组成，共13年（2025年01月-2033年12月）；本方案适用年限为5年（2025年01月-2029年12月）。
在方案适用年限内，如采矿权人申请变更矿区范围、矿种、生产规模、开采方式等，或弃渣场等重要设施位置和生产规划、生产工艺流程发生变化，也应重新编制或修编本方案，并送交有关部门审查。
措施实施工作分7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5年（生产期第1年～第5年)，第二阶段5年（生产期第6年～第10年）, 第三阶段3年（闭坑第1年～第3年）。    
第一阶段5年（生产期第1年～第5年）：
生产期第1年：本阶段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主要对占用的井口场地、输水管线、高位水池进行监测，设置监测点6个。该阶段静态投资为10.72万元，动态投资费用为10.72元。
生产期第2年：本阶段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主要对占用的井口场地、输水管线、高位水池进行监测，设置监测点6个。该阶段静态投资为0.70万元，动态投资费用为0.81元。
生产期第3年：本阶段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主要对占用的井口场地、输水管线、高位水池进行监测，设置监测点6个。该阶段静态投资为0.70万元，动态投资费用为0.87元。
生产期第4年：本阶段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主要对占用的井口场地、输水管线、高位水池进行监测，设置监测点6个。该阶段静态投资为0.69万元，动态投资费用为0.90元。
生产期第5年：本阶段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主要对占用的井口场地、输水管线、高位水池进行监测，设置监测点6个。该阶段静态投资为0.69万元，动态投资费用为0.97元。
第二阶段5年（生产期第6年～第10年）
本阶段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主要对占用的井口场地、输水管线、高位水池进行监测，设置监测点6个。该阶段静态投资为3.47万元，动态投资费用为4.86元。
第三阶段3年（闭坑第1年～第3年）：
闭坑后第1年：主要对四个井口占用场地、东北侧输水管线、高位水池进行复垦，复垦方向为乔木林地（0.0278hm2）、城镇住宅用地（0.0005hm2）。
根据现场调查，土地证范围外东北侧输水管道（长约156m，地埋， 沟宽约0.5m，埋深0.6m，损毁土地面积约78m2，现地表已恢复为乔木林地，未完全达到乔木林地标准，未经过自然资源部门验收）、高位水池(设有一期泡池高位水池及二期泡池高位水池，总占地面积约200m2，已建成利用多年，未有恢复措施。
为此，本次设计主要对四个井口砌体、高位水池进行拆除及恢复。东北侧输水管线为地埋式，现场调查时已建成，且地表已恢复为乔木林地，本次主要进行补植补种。工程量为：拆除砌体15m3、弃渣清运15m3、人工覆土91.88m3、表土购买91.88m3、种植旱冬瓜37株、种植马桑50株、撒播草籽0.0200hm2、设置监测点6个。该阶段静态投资为1.07万元，动态投资费用为1.50万元。
闭坑第2年：主要对闭坑后第1年复垦区域进行监测，监测面积0.0278hm2。该阶段静态投资为0.69万元，动态投资费用为0.97元。
闭坑第3年：主要对闭坑后第1年复垦区域进行监测，监测面积0.0278hm2。该阶段静态投资为0.71万元，动态投资费用为0.99元。

	
	保障措施
	（1）技术保障措施
项目实施单位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方案，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复垦方案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总体规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同时，根据工程进度，项目实施单位将及时组织施工队伍完成土地复垦。建立健全责任制，明确各自的目标和职责，制定工程工期目标责任制，严格按项目规划要求实施每项具体工程，确保复垦工程目标的实现。复垦工程严格按规范进行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按工期完成。
（2）资金保障措施
资金来源：该矿山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均由土地复垦义务人（梁河伴山特色小镇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并列入矿山建设成本之中与主要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及开采、同时发挥效益。
资金管理：土地复垦费用专项用于土地复垦，应建立共管账户存储土地复垦费用，按照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的约定使用。复垦义务人应当于每年01月31日前向当地自然资源行政部门报告当年的土地损毁情况、土地复垦费用使用情况以及土地复垦工程实施情况，经当地自然资源行政部门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的要求对复垦义务人实施的土地复垦工作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复垦义务人可向当地自然资源行政部门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费用，复垦义务人在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完成全部复垦任务后向当地自然资源行政部门提出最终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复垦义务人可向当地自然资源行政部门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结余费用。
（3）组织保障措施

项目建设单位应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土地复垦实施工作和工程管理，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复垦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措施。并严格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设计和相关标准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应设立专门机构，选调责任心强，政策水平高，懂专业的得力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区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
在工程建设、生产中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工程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同时对施工单位组织学习、宣传工作，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自觉行动意识，还应配备土地复垦专业人员，以解决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接受当地自然资源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4）监管保障措施
矿山所在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对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土地复垦义务人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要求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后，应向当地自然资源行政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当地自然资源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在接到土地复垦验收申请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经验收合格的，向土地复垦义务人出具验收合格确认书，经验收不合格的，向土地复垦义务人出具书面整改意见，列明需要整改的事项，由土地复垦义务人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验收。土地复垦义务人不复垦或者复垦验收中经整改仍不合格的，要缴纳土地复垦费，由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代为组织复垦。

	
	费用预存计划
	土地复垦义务人完成阶段土地复垦任务后，应当向项目所在地（县、市）自然资源局申请阶段验收，验收合格后，复垦义务人可向项目所在地县自然资源局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费用，并用于下一阶段复垦。土地复垦义务人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要求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后，应向有验收权限的自然资源行政部门提出总体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复垦义务人可向项目所在地县自然资源局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结余费用。
该矿山方案服务年限内复垦费用提存情况表
分期
存储时间
存储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第1期
公示结束一个月内
5.79
25.63%
第2期
2026年01月31日前
2.10
9.30%
第3期
2027年01月31日前
2.10
9.30%
第4期
2028年01月31日前
2.10
9.30%
第5期
2029年01月31日前
2.10
9.30%
第6期
2030年01月31日前
2.10
9.30%
第7期
2031年01月31日前
2.10
9.30%
第8期
2032年01月31日前
2.10
9.30%
第9期
2033年01月31日前
2.10
9.30%
合计
22.59
100.00%


	
	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0.38 

	
	
	二
	设备费
	0

	
	
	三
	其他费用
	15.94 

	
	
	四
	监测与管护费
	2.00 

	
	
	(一）
	复垦监测费
	1.00 

	
	
	（二）
	管护费
	1.00 

	
	
	五
	预备费
	4.26 

	
	
	(一）
	基本预备费
	0.55 

	
	
	（二）
	价差预备费
	3.15 

	
	
	（三）
	风险金
	0.57 

	
	
	六
	静态总投资（万元）
	19.44 

	
	
	
	静态亩均投资（元/亩）
	466217.12

	
	
	七
	动态总投资（万元）
	22.59 

	
	
	
	动态亩均投资（元/亩）
	541701.72


1

